
 

 

教育部 114 年度表揚卓越特殊教育人員嘉義市初選計畫 

一、嘉義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推展特殊教育，提振具有卓越貢獻之特殊教育

及融合教育楷模人員士氣，並初選卓越特殊教育人員薦送教育部，爰訂定本計

畫。 

二、推薦標準： 

（一）應獲推薦人員符合下列基本條件： 

1.最近三年連續服務於特殊教育領域或執行融合教育，且績效考核或考績最近二

年評列甲等或相當等級以上者。 

2.未受刑事、行政處罰、緩起訴處分、懲戒處分，或最近五年內未受申誡以上之

懲處者。 

3.無教師法第十四條至第十六條、第十八條、第十九條或第二十一條，或教育人

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所列情事之一者。 

4.無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十二條、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、幼兒教育

及照顧法第二十三條、第二十四條或第二十五條第一項各款行為之一者。 

（二）獲推薦人員應實際推動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，且有下列優良事蹟之一： 

1.從事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教學，改進特殊教育教材、教法或教具。 

2.長期奉獻特殊教育輔導工作。 

3.從事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研究。 

4.推展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行政工作。 

5.其他辦理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工作。 

三、推薦對象： 

（一）本市國民中學(以下簡稱國中)、國民小學(以下簡稱國小)與教保服務機構之合

格特殊教育教師、執行融合教育之合格教師、教保服務人員或負責特殊教育

業務之行政人員。 

（二）本府教育處（以下簡稱本處）特殊教育行政人員，及商調本處從事特殊教育

行政工作且服務三年以上之教師。 

四、推薦單位及名額： 

（一）國中、國小及教保服務機構（含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國小、附設幼兒園）：10 人

以上身心障礙學生就讀者，符合推薦標準及對象，每校（園）得推薦 1 至 2

名。 

（二）本府推薦特殊教育行政人員、商調本處從事特教行政工作之教師 1 至 2 名。 

五、推薦方式：各校（園）應依公開方式辦理遴選作業，通過遴選之被推薦人請依

附表詳實填寫，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影本，經校內核章後，由學校（幼兒園）隨

推薦表並檢附全案遴選過程資料（含會議紀錄）函報本府。 

六、審查方式：本處召開遴選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，由本處處長擔任召集人，並

邀請本處各相關科主管、特殊教育專家、學者、身心障礙民間團體代表及嘉義



 

 

市（以下簡稱本市）歷屆得獎特教人員等組成。初選後代表本市參加教育部卓

越特殊教育人員決選。 

七、獎勵：代表本市參加教育部表揚卓越特殊教育人員者，核予嘉獎一次。 

八、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凡曾接受「教育部與所屬機關(構)學校模範公務人員選拔作業要點」、「師鐸

獎」及「優良特殊教育人員」表揚者，五年內不得再推薦表揚。 

（二）當選者須依教育部規定撰寫短文，並附標題及照片，以簡介其顯著事蹟及貢

獻，逕送教育部彙整後編印名錄。 

（三）各單位推薦之卓越人員，應填寫教育部 114 年度表揚卓越特殊教育人員送件

資料檢核表及推薦表，服務年資計算至 114 年 8 月 1 日止。 

（四）請各校將推薦表及相關資料依序裝訂成冊，如有錄音、錄影或其他相關資料，

請一併註明，於 114 年 4 月 10 日以前逕送本處。 

（五）所有被推薦者資料，無論是否入選，其推薦表、有關資料影本，列入備查資

料，不另退件。 

（六）被推薦當選者未經公開方式遴選或資料若有不實，經查屬實，除繳回獎狀及

獎座外，相關人員並依情節予以議處。 



 

 

教育部 114 年度表揚卓越特殊教育人員送件資料檢核表 

 

受推薦人服務單位：（單位全銜） 

受推薦人姓名：（姓名職稱） 

 

項目 符合資格 

獲獎經歷 

□五年內未接受「教育部與所屬機關(構)學校模範公務人員

選拔作業要點」、「師鐸獎」及「優良特殊教育人員」表揚 

□否 

符合推薦之 

特殊條件 

□從事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教學，改進特殊教育教材、教法

或教具。 

□長期奉獻特殊教育輔導工作。 

□從事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研究。 

□推展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行政工作。 

□其他辦理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工作。 

 

完成請打 資料內容 

 一、核章後之推薦表正本 1份及影本 9份（存成 PDF 電子檔） 

 
二、教師證、聘書、服務年資證明、經公開方式推薦確認單

等資料 1份（存成 PDF 電子檔） 

 
三、具體優良事蹟佐證資料 1 份（至多不超過 30 頁，存成 PDF

電子檔） 

 

 受推薦人：           (請簽名或核章) 

 
  備註： 

  一、本檢核表共需 1份，並請置於推薦表上。 

  二、請確認相關資料及核章部分是否填寫完全。 

  三、請雙面列印裝訂成冊，A4 大小。 

  四、資料屬影本者，請蓋「與正本相符章」及職名章。 

五、以上共 3個 PDF 電子檔請傳至承辦人信箱。 



 

 

教育部 114 年度表揚卓越特殊教育人員推薦表 

推薦學校/單位名稱： 

姓    名  出生年月日 年  月  日 性別  

兩吋半身相片 

(近 1 年) 

通訊地址  

電    話 
（公） 

（手機）  

（宅） 

（傳真） 

E-MAIL  

服務學校  服務年資  

服務特殊

教育時間 

自 年 月 日起至 114 年 8 月 1 日止（表揚當年） 

共計 年 月 

薦送組別 

□大專校院組 

□特殊教育學校組 

□高級中等學校組 

□國中、國小、教保服務機構組 

□教育行政機關組 

任教科目 

         科  年 

         科  年 

         科  年 

         科  年 

         科  年 

薦送類別 

身障類： 

□教師 □行政 □服務人員 

資優類： 

□教師 □行政 □服務人員 

融合教育類： 

□教師 □行政 □服務人員 

兼任職務或 

校（首）長經歷 

                年 

                年 

                年 

                年 

符合基本條件 

基本條件 是否符合 

最近 3年連續服務於特殊教育領域或執行融合教育，且績效考核或

考績最近 2年評列甲等或相當等級以上者。 
□是 □否 

未受刑事、行政處罰、緩起訴處分、懲戒處分，或最近 5年內未受

申誡以上之懲處者。 
□是 □否 

無教師法第 14 條至第 16 條、第 18 條、第 19 條或第 21 條，或教

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規定所列情事之一者。 
□是 □否 

無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 12 條、第 13 條或第 14 條第 1項各款、幼

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23 條、第 24 條或第 25 條第 1項各款行為之一

者。 

□是 □否 

受推薦人 承辦人 單位主管 人事主任 校（首）長 

     



 

 

具體優良事蹟（條列） 佐 證 資 料 

※請分下列五類別敘寫事蹟，若無該項目相關事蹟可省略不填。 

一、從事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教學，改進特殊教育教材、教

法或教具。 

（一） 

（二） 

二、長期奉獻特殊教育輔導工作。 

（一） 

（二） 

三、從事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研究。 

（一） 

（二） 

四、推展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行政工作。 

（一） 

（二） 

五、其他辦理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工作。 

（一） 

（二） 

 

需檢附資料如下： 

一、教師證（薦送教師類者應附合格特教教師證，行政類者無可免附）。 

二、聘書（任教、或擔任、兼任行政職務經歷之證明）。 

三、服務年資證明。 

 


